
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國民小學學生交通車管理實施要點 
 

一、 依    據：本校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 

 

二、 目    的：本校為維護學生乘車安全及樹立優良學風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

三、 乘車規範： 

 

(一) 搭乘學生專車須繳交學生專車申請搭乘同意書，由學校審核通過後方可搭乘。 

(二) 學生乘車時，應嚴守下列事項： 

1. 候車時，應在指定地點排隊，遵守交通秩序，排隊上下車，不可爭先恐後。 

2. 上車後，需立即繫上安全帶，以維護自身安全。 

3. 車子行進當中不得站立行走，惟車長因管理需要，離開座位不在此限，且應

於車輛停止時，方得離座，並於車輛啟動時，儘速回座以維護安全。 

4. 搭乘交通車時，於車內任何時間皆必需戴口罩，以避免任何可能的病菌造成

的交叉感染，以維護學生的身體健康。 

5. 山路崎嶇、市區交通流量大，為維護良好乘車品質，並讓駕駛員專心駕駛，

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，因此學生於乘車時，嚴禁大聲聊天(僅限兩人輕聲交

談)、喧嘩與嬉鬧。 

6. 乘坐專車不得對車外人士有輕佻或叫囂之行為。 

7. 行車途中，非緊急情況勿觸碰安全門開關，嚴禁私自開啟安全門或安全窗。 

8. 車內安全逃生設備、器材等，嚴禁把玩或私自帶走且不得破壞車上任何設備

（設施），違者照價賠償。 

9. 車內嚴禁飲食(飲用水除外)、偷竊、恐嚇或有肢體故意接觸等之不良行為。 

10. 嚴禁坐駕駛座旁座位，且行車途中不得與駕駛員長時間談話，車輛尚未停妥

前，禁止提早離座。 

11. 下車前宜檢查個人所攜帶物品，避免遺留於車上。 

12. 搭乘交通車期間皆禁止使用行動載具(泛指手機、平板、可攜式電腦、穿戴

式行動裝置)如遇特殊情形應經隨車人員同意後才可使用，使用後應立刻關

機。 

13. 乘車管理規範係學校教學管理之延伸，舉凡本規範未載明者，由本校交通安

全教育委員會裁定之。 

(三) 違反乘車規範，嚴重影響同學乘車安全及權益者，若經由師長、專車駕駛員、輔導

員或由同學檢舉經查證屬實者， 

*第一、二次以口頭訓誡(予以該生緩衝時間做反省與改善)。 

*第三次暫停搭乘專車 5天。 

*第四次暫停搭乘專車 1個月 

*第五次暫停搭乘專車 2個月 

*第六次取消其搭乘專車之權利。 

(四) 違反乘車規定之學生，均以書面方式通知家長。(暫停與取消前，均與家長做充分

之溝通後辦理，並以一學期為單位進行計算。) 

(五) 本辦法因應低年級需有適應期，可依情況以愛校服務作為替代輔導方案。 

(六) 本辦法實施之輔導機制，導師認定生活表現良好者與學輔處溝通後，由學輔處以書

面方式通知家長恢復搭乘校車之權利。 

 


